
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教師聘任升等審查準則
教學服務應兼重言教、身教，足為學生及同儕典範。
教學方面：教授級教師應具優異之指導能力及領導才能；副教授級教師應顯示具體之教學成效；助理教授、講師級教師應具教學熱誠。

服務方面：教授級教師之服務成果應對本院、本校或國內有重要貢獻；副教授級教師之服務成果應對科、系、所或本院有具體貢獻；助理教授、講師級教師須有善盡職責及敬業合群之表現。

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教師聘任升等審查細則
專任教師及臨床教師：論文60%，教學服務40%。

兼任教師：論文40%、教學服務60%。

校外人士（不包括附設醫院之醫療專業人員）：論文80%、教學服務20%

	
	教學
	服務
	其他服務
	年資
	合 計

	基礎
	70％ (28)
	20% (8)
	
	10% (4)
	100% (40)

	臨床
	40％ (16)
	40% (16)
	10% (4)
	10% (4)
	100% (40)


建議：

	
	教學
	服務
	醫療服務
	行政配合度
	年資
	合 計

	基礎
	60％

(24)
	20%

(18)
	
	10% 

(4)
	10%

(4)
	100% 

(40)

	臨床
	40%

 (16)
	20% (8)
	20%

(8)
	10% 

(4)
	10%

(4)
	100% 

(40)

	其他
	40％ (16)
	20% (8)
	20%

(8)

｛一般醫療服務10％；特殊醫療服務10％｝
	10% 

(4)
	10%

(4)
	100% 

(40)


· 各項目均計分至小數點第1位。
※ 其他學系所醫事人員如無意願在附設醫院兼職從事臨床服務者，應由單位主管與醫院相關臨床部門會商決定，並經附設醫院院長及醫學院院長同意後；始得將醫療服務百分之二十之評分比重改納入教學百分比重評分(即與基礎系科所配分比重同)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首頁   

其他學系所教師升等適用：(其他學系指物治、職治、護理、醫技、藥學等系及臨床藥學研究所適用)
單位：        　　　　 姓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擬升等級：　　　　　　　
一、教學（40％）-- 基本 28%，酌予增減，現職內之平均值(計分至小數點第1位)
	項  目
	        說     明  （細 項）
	證明文件
	自評
	單位
評量
	委員

評量

	1.授課時數(含小組教學) (基本 7%，最高加至10％) 
	符合聘約規定者，7%，﹝超過者酌增﹞（未符合聘約規定者，酌扣）。
註：依規定每週基本授課時數分別為：教授8小時、
副教授9小時、助理教授9小時、講師10小時。
	
	
	
	

	2.教學評鑑(含小組教學) (基本 7%，最高加至10％) 
	調查滿意度>80%（4.0）者，7%，﹝超過者酌增﹞（酌調查滿意度≦80%（4.0）者，酌扣）
授課出勤、缺調課、補課（酌扣）。
	
	
	
	

	3.特殊教學(基本 7%，最高加至10％) 
	小組PBL教學、個別指導（論文指導教師或論文考試委員擇一）、學生暑期實驗。

參加本院及相關教育機構舉辦之教學進修活動與課程。
	
	
	
	

	4.教學行政(基本 3.5%，最高加至5％) 
	a.擔任課程主持人或教學計畫負責人、擔任教學相關研究計畫主持人、協同主持人。

b.編寫PBL教案、教材、參與教學改進活動（醫學教育研習營、小班教學老師教學、研討會）之規劃或行政工作。

c.擔任教學改進相關委員會或小組召集人、委員、執行秘書、其他對本院教學推動之特殊貢獻。
	
	
	
	

	5.優良事蹟(基本 3.5%，最高加至5％)
	優良教師，其他獲表揚之教學優良事蹟
	
	
	
	


二、服務（20％）（基本14%），酌予增減。(計分至小數點第1位)
	項  目
	        說   明 （細 項）
	證明文件
	自評
	單位評量
	委員

評量

	1.行政服務： (基本 3.5%，最高加至5％) 
	一級主管；二級主管、擔任系、科、所委員會委員或代表，委員會召集人、主委，委員會執行秘書、擔任院級委員會委員或代表，委員會召集人、主委，委員會執行秘書、擔任校級委員會委員或代表，委員會召集人、主委，委員會執行秘書、校務、院務會議代表。
	
	
	
	

	2.專業服務： (基本 3.5%，最高加至5％)
	a.學術會議：國際或全國性學術會議或講座會長、秘書長(主委、召集人)、負責主持辦理(全院性以上)各項研討會節目或籌備委員會委員、專題或特別演講座長或主持人。
b.學會：理事長、秘書長、理、監事委員會。

c.學術期刊：總編輯、副總編輯、編輯。

d.各項考試：醫學系入學考試委員、考選部各種國家考試典試或命題委員。

e.研究計劃：(國科會、衛生署、醫院、中央研究院、國衛院等)專案計畫小組召集人或學門召集人、各項計畫之審查 (國科會、衛生署、醫院、中央研究院、國衛院等)。

f.貴儀提供服務；奉派代表系院校參與之學術活動等。

g.可自列對本系、院、校有具體貢獻者。
	
	
	
	

	3.輔導服務： (基本 3.5%，最高加至5％) 
	擔任導師、服務課、學生社團、刊物指導老師、擔任學生諮商服務老師、參與推廣服務教育並授課、擔任外籍學生或其他學生輔導工作。
	
	
	
	

	4.優良事蹟： (基本 3.5%，最高加至5％) 
	校方或院方公開表揚之事蹟(非醫療服務)
	
	
	
	


其它升等之1

三、醫療服務：(20%)（一般醫療服務7%），酌予增減。(計分至小數點第1位)
	項 目
	        說   明 （細項）
	證明文件
	自評
	單位評量
	委員

評量

	一般醫療服務
	1.醫療品質、病歷記載(基本 3.5%，最高5％) 
	
	
	
	
	

	
	2.服務量與優  良事蹟：(基本3.5%，最高加至5％) 
	a.創新服務、提昇院譽 

b.優良事蹟受表揚
	
	
	
	

	特殊

醫療

服務
	1.具醫事人員資格在附設醫院（含各分院）兼職情形（全時兼 10％；部分時間兼 5％；未兼 0％ ）
2.在附設醫院或赴北護或雲林等分院服務(全時10 %) (部分5%)（未兼0％）
3.職治、物治、護理、藥學等參與醫院之服務。

	
	
	
	

	註
	其他學系所醫事人員如無意願在附設醫院兼職從事臨床服務者，應由單位主管與醫院相關臨床部門會商決定，並經附設醫院院長及醫學院院長同意後；始得將醫療服務百分之二十之評分比重改納入教學百分比重評分(即與基礎系科所配分比重同)。

	
	
	
	


四、行政配合度：(10%) (計分至小數點第1位)
    以系科所主任評分為主，經系科所教評會通過。

	


五、年資： (10％，計分至小數點第一位)
其它升等之2
PAGE  

